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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日，家住新安县铁门镇的张
保卿向记者反映称，他在位于洛阳
市涧西区芳华路与芳菲路交叉口
的睢洲苑买了一套112㎡的房子，
缴了全款却因迟迟拿不到钥匙而
不能装修入住。

据张保卿介绍，他是原洛阳黄
河水泥集团职工，2009年黄河水
泥集团依法宣告破产，他购买的睢
洲苑是单位破产后的棚户区改造
项目。按照当初核算价格，98㎡以
内每平方米价格3000元，超出面
积按3500元/㎡算。从2013年起

至2018年，他先后分三次缴清了
30多万元的房款。

该小区于2018年年初开始陆
续交房入住，然而时至今日，张保
卿仍旧没有拿到钥匙。去年他找
开发商洛阳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
公司领钥匙时，却被告知要缴纳
11万多的财务费用（滞纳金）。

“我按照规定缴清了所有房
款，凭啥还要缴滞纳金，这滞纳金
又从何而来？”对此，张保卿很不
解。去年至今，他多次找开发商交
涉，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。

张传丝也是原洛阳黄河水泥
集团职工，她购买的是一套136㎡
房子，因为当时家庭比较困难，剩余
5万元房款没有按期缴清，后来再
去缴尾款对方就不收了，还算了一
笔高额财务费用。“我们都是失业职
工，房款缓缴是因为困难，当然也不
应该，但现在超过98㎡的面积按照
5900元/㎡补差价接受不了,后来
又说不具备购房条件。”张传丝说，
她认为这是开发商在变相提高房
价，逼着人退房。而类似情况也同
样发生在其他几户职工身上。

全款买房不交房却缴滞纳金？
原项目组：疑开发商在变相涨价

最近，有不少原破产企业洛阳黄河水泥集团职工向东方今
报·猛犸新闻记者投诉称，他们在2013年购买了单位棚户区改
造项目睢洲苑（原怡馨苑）的房子。房款缴完后至今拿不到钥
匙，不仅房子没有住上，还额外产生了一笔高额滞纳金,纷纷怀
疑开发商在通过此种方式变相提高房价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
呢？东方今报·猛犸新闻记者进行了调查。

□东方今报·猛犸新闻记者 张超飞/文 张欢欢/图

【原项目组】
不支持开发商变相涨价行为

而对于开发商的这一说法，原项目
工作组并不认同。据了解，睢洲苑项目
于2010 年立项，2013年年底开工建设，
2014年完成主体竣工，主要用于安置原
破产关闭企业黄河水泥集团困难职工。

由于前期办理手续出现障碍，一直
无法进行验收交房。为加快项目推进，
2017年11月27日洛阳市政府成立了黄
河水泥集团“怡馨苑”项目工作组。该工
作组于2019年6月因主要工作已完成
而解散。

据原项目组一杨姓负责人介绍，目
前出现矛盾的主要原因是从2019年年
初，洛阳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没
有按照《交房方案》规定时间节点缴清房
款的职工按照1.8%月标准收取滞纳金。

“开发商收取高额滞纳金这一做法，
我们是不支持的。”杨姓负责人表示。除
此之外，开发商对房屋面积超出98㎡部
分，按照 5900 元/㎡收取与暂定均价
3500元/㎡之间的房款差价，并没有相
应政策依据。

对原来已购买过经适房的购房职
工，开发商并没有资格单方面认定其没
有购买“睢洲苑”条件，因为2013年在收
取购房诚意金时已经进行了购房资格认
定。同时睢洲苑项目户型面积设计是在
项目开发前，经开发商与黄河水泥集团
及购房职工共同商定的，且以前从未告
知购房户超出面积要加收高价房款，开
发商应取消其单方面制定的对超出面积
按5900元/㎡收取房款差价的做法。

■律师说法

协商不成可起诉至法院
也可多方调解妥善化解纠纷

对此，河南春屹律师事务所主任张
少春律师分析认为，双方之间存在书面
房屋买卖合同关系，业主与开发商均应
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各自义务，一方支
付房款，一方按时交房、办证，否则即构
成违约。如果业主认为开发商主张的差
额房款或滞纳金明显高于原合同约定
的，双方可以自愿协商，也可以在其他第
三方调解下商谈解决方案，如协商不成，
双方均可以起诉至法院解决。张少春强
调，因安置房涉及多人基本民生问题，建
议双方能够在当地办事处、居委会或原
单位的居中调解下妥善化解纠纷。

对于该项目，开发商按照1.8%月标
准收取高额滞纳金变相涨价的行为，是
否有依据且合规合法呢？东方今报·猛
犸新闻记者将持续关注。

对于小区业主反映的问题，
开发商有着怎样的说法呢？

随后，记者联系上了洛阳北
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
人金百高。“有这样的情况，原因
是他们严重迟缴房款，2015年就
该缴清的房款一直推到2018年，
不管滞纳金多少，都是按照协议
来核算的。”金百高说。

金百高介绍，该项目当时根

据政府要求，参照经适房模式运
作，主体封顶时房款要缴完。
2014年10月主体封顶后，因对方
提出困难，经过协商同意先缴
70%房款，当时大部分人都缴
了。在 2015 年按约定时间付款
的业主都已入住，剩余这些人没
有按期缴款，还有人欠款未结清，
迟缴的几年时间，这中间肯定要
产生费用。

对于补缴房款差价一说，因
项目参照经适房模式运作，购房
面积都有规定。没有在规定时间
内缴完房款的，超出部分要按照
市场价补缴。此外有些购房职工
并不具备购买资格，也应该按照
市场价。“如果他们认为公司核算
有问题，可以到法院起诉，把事情
说清楚，都有协议规定。”金百高
表示。

【业主】全款买房领不到钥匙还要缴纳高额滞纳金

【开发商】不管滞纳金多少都是按照协议来核算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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